
最高人民法院文件
法·发〔2019〕 14· 号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

管辖第一审民事案件标准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

为适应新时代审判工作发展要求,合 理定位四级法院民事审

判职能,促进矛盾纠纷化解重心下移 ,现就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

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事案件标准问题 ,通 知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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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事案件的诉讼标的额上限原

则上为 50亿 元(人 民币),诉 讼标的额下限继续按照《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调整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知识产权民事案件标准

的通知》(法 发E2010)5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

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通知》(法 发

〔2015〕 7号 )、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明确第一审涉外民商事案件级

别管辖标准以及归口办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法 〔2017〕 359号 )、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部分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通知》(法 发〔2018〕 13号 )等 文件执行。

二、高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 50亿元 (人 民币)以 上 (包

含本数)或 者其他在本辖区有重大影响的第一审民事案件。

三、海事海商案件、涉外民事案件的级别管辖标准按照本通知

执行。

四、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的级别管辖标准按照本通知执行,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知识产权法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所涉案

件类型除外。

五、最高人民法院以前发布的关于第一审民事案件级别管辖

标准的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不 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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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通知 自2019年 5月 1日 起实施 ,执 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

请及时报告我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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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 : 中央政治局常委,政 治局委员,书 记处书记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 ,中 央办公厅 ,中 央组织部 ,中 央宣传部 ,

中央政法委,中 央台办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国 务院办公厅,全 国政协办公厅 ,中 央军

委办公厅

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监察和司法委员会 ,全 国人大常委

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展改革委,公安部 ,安全部 ,司 法部 ,财政部

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 ,中 央军委政法委员会

全国总工会 ,全 国妇联 ,团 中央 ,中 国法学会

新华社,人 民日报,法制日报。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秘书一处 2019年 4月 30日 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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